
的住宅三处。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

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

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的规定,裁定如下 :

拍卖被执行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

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商业广场,建

筑面积 81.33平方米,海城市房权证字第⒛16012501⒕ 号、

建筑面积 泓。硐 平方米,海城市房权证字第 201GO1250155

号 、建 筑 面 积 81.33平方 米 ,海城 市 放 权 证 字 第 ⒛ 1601250177

号的住宅三处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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